
臺北市政府 110.02.02.  府訴一字第 11061001852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財團法人○○處理中心

代　　表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會計師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訴願人因印花稅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9年 7月 9日北市稽機甲字

第 1093224760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訴願人受各發卡機構委託，向特約商店收取手續費後，轉付各發卡銀

　　行，由訴願人開立收據（下稱系爭收據），交付特約商店，作為費用

　　憑證。訴願人並將歷年系爭收據應納之印花稅，填載於印花稅總繳申

　　報表之代扣繳項目欄位。原處分機關依財政部民國（下同）79年 8月 2

　　5日台財稅第 790239598號函釋（下稱財政部 79年函釋）意旨，核發手

　　續費予訴願人，以資鼓勵。

二、嗣原處分機關松山分處（下稱松山分處）以 106年 12月 1日北市稽松山

　　甲字第 10648767700號函通知訴願人，請其說明申報印花稅彙總繳納

　　「代扣繳」項目之相關疑義，並經訴願人以 106年 12月 21日聯卡會計

　　字第 1060001586號函復松山分處說明在案。原處分機關查得系爭收據

　　屬印花稅法第 5條第 2款及財政部 75年 4月 14日台財稅第 7522275號函釋

　　（下稱財政部 75年函釋）規定之銀錢收據性質，為代收代付款項，依

　　法應貼用印花稅票，不適用財政部 79年函釋所規定得發給手續費之情

　　形，並審認其歷年發給訴願人之手續費，核屬公法上不當得利，爰以

　　108年 6月 27日北市稽機甲字第 1083224491號函，撤銷歷年核發代扣繳

　　手續費通知函，並請訴願人返還自 90年 1月至 106年 1月發給之代扣繳

　　印花稅手續費共計新臺幣 2,584萬 8,315元（下稱系爭手續費）。嗣訴

　　願人以 108年 7月 24日函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免予退還系爭手續費，經原

　　處分機關以 108年 8月 5日北市稽機甲字第 1083002509號函，撤銷歷年

　　核發訴願人代扣繳手續費通知函，否准訴願人免予退還系爭手續費之

　　申請，並加計系爭手續費各次領取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一併返還。訴願人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本府以系爭

　　收據之印花稅納稅義務人究係何者？訴願人究有無收受銀錢？系爭收

　　據是否屬印花稅法第 5條第 2款規定之銀錢收據？訴願人究應適用財政

　　部 75年函釋或 79年函釋等疑義，宜由原處分機關再予釐清並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核釋，及原處分機關知有本件撤銷原因之時間為何等部分亦

　　應予究明，爰以 109年 4月 9日府訴一字第 10961006392號訴願決定：「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90日內另為處分。

　　」在案。

三、嗣原處分機關依上開訴願決定撤銷意旨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釋，並經

　　財政部賦稅署以 109年 6月 9日臺稅消費字第 10900596070號函釋（下稱

　　賦稅署 109年函釋）在案。原處分機關經重新審查後，仍審認訴願人

　　為系爭收據之納稅義務人，依財政部 75年函釋意旨，應課徵印花稅，

　　且不適用財政部 79年函釋，而得領取系爭手續費，爰以 109年 7月 9日

　　北市稽機甲字第 1093224760號函，撤銷原處分機關 105年 11月 29日北

　　市稽機甲字第 10533370602號等函歷年核發訴願人代扣繳手續費通知

　　函（原處分機關以 110年 1月 12日北市稽法乙字第 1103000077號函敘明

　　撤銷範圍：印花稅申報年度 89年至 105年，即領取日為 90年 1月 12日至

　　106年 1月 9日，文號為 89年 10月 27日北市稽工乙字第 8901846500號書

　　函及 90年 11月 2日北市稽工乙字第 9091668000號、91年 10月 29日北市

　　稽工乙字第 09191965600號、92年 11月 3日北市稽機甲字第 0929094190

　　0號、93年 10月 29日北市稽機甲字第 09390595800號、94年 11月 23日北

　　市稽機甲字第 09491183800號、95年 10月 23日北市稽機甲字第 0953001

　　3600號、96年 10月 25日北市稽機甲字第 09631754200號、99年 12月 1日

　　北市稽機甲字第 09933958500號、100年 11月 28日北市稽機甲字第 1003

　　3533400號、101年 11月 23日北市稽機甲字第 10132727800號、102年 12

　　月 3日北市稽機甲字第 10231939300號、103年 11月 26日北市稽機甲字

　　第 10333374700號、104年 11月 27日北市稽機甲字第 10433392100號、1

　　05年 11月 29日北市稽機甲字第 10533370602號等函；其中印花稅申報

　　年度 97年及 98年未發函，逕行匯入訴願人帳戶，併予撤銷；下合稱歷

　　年核發通知函），並命訴願人將系爭手續費及加計系爭手續費各次領

　　取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一併返還。該函於 109

　　年 7月 13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9年 8月 10日向本府聲明訴願，9月

　　4日補具訴願書，11月 4日補充訴願理由，110年 1月 18日、21日及 27日



　　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稅捐稽徵法第 3條規定：「稅捐由各級政府主管稅捐稽徵機關稽徵

　　之......。」

　　印花稅法第 5條第 2款規定：「印花稅以左列憑證為課徵範圍：......

　　二、銀錢收據：指收到銀錢所立之單據、簿、摺。凡收受或代收銀錢

　　收據、收款回執、解款條、取租簿、取租摺及付款簿等屬之......。

　　」第 7條第 2款規定：「印花稅稅率或稅額如左：......二、銀錢收據

　　：每件按金額千分之四，由立據人貼印花稅票......。」第 8條第 2項

　　規定：「公私營事業組織所用各種憑證應納之印花稅，於報經所在地

　　主管稽徵機關核准後，得彙總繳納；其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行政程序法第 110條第 3項規定：「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

　　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力繼續存在......。」第 117條規定：「違

　　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

　　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

　　撤銷︰一、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二、受益人無第一百十九條所

　　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而信賴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信賴利益

　　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第 118條規定：「違法行政處分

　　經撤銷後，溯及既往失其效力。但為維護公益或為避免受益人財產上

　　之損失，為撤銷之機關得另定失其效力之日期。」第 119條規定：「

　　受益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一、以詐欺、脅

　　迫或賄賂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二、對重要事項提供不

　　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

　　處分者。三、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第 121條

　　第 1項規定：「第一百十七條之撤銷權，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

　　關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二年內為之。」第 127條規定：「授予利益之行

　　政處分，其內容係提供一次或連續之金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者，經撤銷

　　、廢止或條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時，受益人應返還因該處

　　分所受領之給付。其行政處分經確認無效者，亦同。前項返還範圍準

　　用民法有關不當得利之規定。行政機關依前二項規定請求返還時，應

　　以書面行政處分確認返還範圍，並限期命受益人返還之......。」第

　　131條第 1項規定：「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民法第 179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

　　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第

　　182 條規定：「不當得利之受領人，不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其所受

　　之利益已不存在者，免負返還或償還價額之責任。受領人於受領時，

　　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

　　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

　　賠償。」第 203條規定：「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

　　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

　　印花稅彙總繳納辦法第 1條規定：「本辦法依印花稅法第八條第二項

　　之規定訂定之。」第 2條規定：「公私營業或事業組織，開出應納印

　　花稅之憑證，得依規定格式（如附件（一））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

　　申請核准後，按期或一次彙總繳納印花稅。公私營業或事業組織，對

　　各項支出所收受外來應貼用印花稅票之憑證，得依前項規定申請核准

　　後，於付款時扣取印花稅款，彙總代為繳納。」

　　財政部 46年 3月 9日台財稅發第 1609號令釋：「○○工業會代收紡織廠

　　轉交○○局紗款所開立之通知單，名稱雖為通知單，實係收到款項之

　　憑證，自屬銀錢收據性質。查印花稅課稅憑證之認定，乃以性質為準

　　，並不以名稱為區別，自不能以名稱非銀錢收據，即認為不屬銀錢收

　　據課徵範圍。至於該會所收是項紗款，乃代收轉交他人，而非本身收

　　入一節，查印花稅法對於銀錢收據之定義，敘明係指收到銀錢所立之

　　單據，並無自取代收之分。是代收款項所立之單據，亦應依法貼用印

　　花稅票甚明。」

　　75年 4月 14日台財稅第 7522275號函釋：「貴中心（按：即訴願人）接

　　受各發行簽帳卡銀行（包括信託投資公司）委託向特約商店收取手續

　　費，並轉付各發卡銀行，核屬代收代付款項，由貴中心開立收據，貼

　　用印花稅票，交付特約商店，作為費用憑證。」

　　79年 8月 25日台財稅第 790239598號函釋：「營利事業於付款時，向收

　　款人扣取其所書立銀錢收據應依法貼用之印花稅款，依照印花稅彙總

　　繳納辦法之規定，申請核准彙總繳納所扣稅款者，對徵納雙方均具簡

　　化效益，應予鼓勵，可比照支付代售印花稅票手續費之原則，本於權

　　責酌予發給手續費......。」

　　82年 2月 17日台財稅第 820027876號函釋：「主旨：核復未列入八十一

　　年版印花稅法令彙編之本部函釋四件，可否繼續援引適用乙案。請查



　　照。說明： ......二、......七十九年八月廿五日台財稅第七九 0二

　　三九五九八號函，係屬行政指示，稽徵機關可繼續援引適用......。

　　」

　　86年 9月 19日台財稅字第 860553562 號函釋：「貴公司接受各發行信

　　用卡機構之委託向特約商店收取手續費，並轉付各發卡機構者，准參

　　照本部七十五年四月十四日台財稅第七五二二二七五號函規定，按代

　　收代付方式處理，並由貴公司開立收據，貼用印花稅票，交付特約商

　　店作為費用憑證。」

　　109年 6月 9日臺稅消費字第 10900596070號函釋：「主旨：財團法人○

　　○中心（下稱○○中心）以其名義開立手續費收據徵免印花稅疑義案

　　，請查照。說明：......二、依印花稅法第 5條第 2款及第 7條第 2款規

　　定，收到銀錢所立之單據、簿、摺等銀錢收據，由立據人按金額 4％o

　　貼印花稅票，但兼具營業發票性質之銀錢收據及兼具銀錢收據性質之

　　營業發票不包括在內；次依財政部 46年 3月 9日台財稅發第 1609號令規

　　定，印花稅法對於銀錢收據之定義，敘明係指收到銀錢所立之單據，

　　並無自取代收之分，代收款項所立之單據，亦應依法貼用印花稅票。

　　三、查財政部 75年 4月 14日台財稅第 7522275號函規定，○○中心接受

　　各發卡銀行委託向特約商店收取手續費，開立代收代付款項與該商店

　　之收據，應貼用印花稅票，係基於○○中心對特約商店並未銷售貨或

　　勞務，其代收手續費所自行書立之收據，非屬印花稅法第 5條第 2款但

　　書規定，兼具營業發票性質之銀錢收據，是該中心以其名義開立之手

　　續費收據，應依上開規定課徵印花稅。至財政部 79年 8月 25日台財稅

　　第 790239598號函，係貴局函詢營利事業於付款時，向收款人扣取其

　　所書立銀錢收據應依法貼用之印花稅款，依照印花稅彙總繳納辦法之

　　規定，申請核准彙總繳納所扣稅款者，得否發給手續費，財政部考量

　　上開作業方式對徵納雙方均具簡化效益，應予鼓勵，爰函復貴局可比

　　照支付代售印花稅票手續費之原則，本於權責酌予發給手續費。四、

　　本案爭點涉○○中心有無收受銀錢及是否構成印花稅法第 5條第 2款本

　　文規定之課稅要件，核屬事實認定範疇，請查明實情依法辦理。」

　　法務部 104年 1月 20日法律字第 10403500120號書函釋：「主旨：有關

　　行政程序法第 121條第 1項規定除斥期間起算點之適用疑義乙案，復如

　　說明二至五，請查照參考。說明：......二、......而本法第 121條

　　第 1項......依其文義乃『始日』計算在內之特別規定，核屬本法第 4



　　8條第 2項但書即日起算之情形，故其始日應予算入 ......三、....

　　..行政機關應於除斥期間內依本法第 110條第 1項規定將撤銷決定送達

　　、通知行政處分相對人或使其知悉，否則除斥期間經過後，撤銷權當

　　然消滅，自無從再對處分相對人發生撤銷之效力。四、又依最高行政

　　法院 102年度 2月份第 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行政程序法第 121

　　條第 1項規定：「第 117條之撤銷權，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知

　　有撤銷原因時起 2年內為之。」法文明示「知」為撤銷權除斥期間之

　　起算點，在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且其撤銷純係因法律適用之瑕疵時

　　，尚非僅以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可得知悉違法原因時，為除斥期

　　間之起算時點，仍應自有權撤銷之機關確實知曉原作成之授益行政處

　　分有撤銷原因時，起算 2年之除斥期間。又是否確實知曉有撤銷原因

　　者，乃事實問題，自應具體審認。』本部歷來函釋認為所謂『知有撤

　　銷原因』係指就具體個案行政機關知悉具有撤銷原因而言......亦同

　　此旨。......上開所謂『有權撤銷之機關確實知曉原作成之授益行政

　　處分有撤銷原因』或『就具體個案行政機關知悉具有撤銷原因』之起

　　算時點，因屬個案事實認定，且涉及『有權撤銷之機關』依各種合法

　　取得之證據資料認定事實，並非一律以收受起訴書、緩起訴書或法院

　　判決時為準，故何時始確實知曉有撤銷原因，尚難一概而論，宜由有

　　權撤銷機關或法院具體審認，併此敘明。」

　　106年 9月 14日法律字第 10603509520號函釋：「......說明：......

　　二、按行政程序法（以下簡稱本法）......四、......有關本件溢發

　　薪給之情形，於溢發之行政處分未經撤銷而失其效力前，依本法第 11

　　0條第 3項之規定，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

　　者，其效力繼續存在，受領人自無返還之義務，原處分機關對受領人

　　尚未發生返還給付之請求權，此際尚無本法第 131條所定公法上請求

　　權消滅時效之適用；迨至原處分機關撤銷原處分後，使該處分失其效

　　力，受領人因原處分所受領之給付始構成不當得利，原處分機關對之

　　始發生給付返還請求權......該請求權消滅時效並自撤銷處分生效時

　　起算。至於其得請求返還之內容及範圍，係自原處分失其效力時起因

　　該處分所受領之數額，非謂僅得請求自撤銷原處分時起回溯計算 5年

　　之數額......。」

　　107年 10月 3日法律字第 10703514130號書函釋：「主旨：有關彙總代

　　繳印花稅之營利事業，經稽徵機關依照財政部 79年 8月 25日台財稅字



　　第 790239598號函發給代扣繳手續費，嗣如發現有溢發情事請求營利

　　事業返還，是否依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規定之請求權時效為依據疑義

　　乙案......說明： ......三、......依前揭彙總繳納辦法第 2條及財

　　政部函釋觀之，並考量稽徵機關發給代扣繳稅款者手續費，係為增益

　　財政收入，減少稽徵之行政成本，對於徵納雙方均具有簡化效益，則

　　該給付應屬達成公行政目的之公法上給付。四、......本件有關稽徵

　　機關發給代扣繳稅款者手續費後，如嗣後發現營利事業申報之印花稅

　　非屬代扣繳性質，而符合上開公法上不當得利之要件者，有關該公法

　　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消滅時效，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適用本

　　法第 131條第 1項之規定......。」

　　109年 4月 15日法律字第 10903507090號書函釋：「......說明：....

　　..二、按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第 1項規定：『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

　　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 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

　　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 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此規定之適用，係以已發生且得行使之公法上請求權為前提（本部 10

　　6年 6月 15日法律字第 10603508260號函參照）。又行政程序法第 110條

　　第 3項規定：『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

　　，其效力繼續存在。』及第 127條第 1項前段規定：『授予利益之行政

　　處分，其內容係提供一次或連續之金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者，經撤銷、

　　廢止或條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時，受益人應返還因該處分

　　所受領之給付。』......。是依前開行政程序法第 110條第 3項規定，

　　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

　　效力繼續存在，受領人自無返還之義務，原處分機關對受領人尚未發

　　生返還給付之請求權，此際尚無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所定公法上請求

　　權消滅時效之適用（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度判字第 675號判決參照）；

　　迨至原處分機關撤銷原處分後，受領人因原處分所受領之給付始構成

　　不當得利，原處分機關對之始發生給付返還請求權，該請求權消滅時

　　效並自撤銷處分生效（即撤銷處分經合法送達而發生效力）時起算（

　　本部 105年 8月 3日法律字第 10503510200號函參照）。」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依財政部 75年函釋意旨，於處理代收代付手續費之流程時，

　　　開立系爭收據予特約商店。訴願人自始未經手特約商店給予發卡機

　　　構之手續費，財政部 73年 5月 28日台財稅第 53874號函釋（下稱財政



　　　部 73年函釋）亦足資證明。依財政部 46年 3月 9日台財稅發第 1609號

　　　令釋意旨，若無收到銀錢款項之收據，非屬印花稅法對於銀錢收據

　　　之定義，充其量僅為證明憑證之認定。本件由無貼花義務之訴願人

　　　以現金彙總完納申報，對徵納雙方更具簡化效益，符合財政部 79年

　　　函釋情形。

（二）原處分機關推翻歷年適用財政部 79年函釋核發手續費之行政處分，

　　　逕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及第 127條規定，命訴願人返還自 90年至 10

　　　6年受領之全數款項，並加計至清償日 5％利息。訴願人從未申請該

　　　手續費，亦非惡意填報而受領所得利益，無行政程序法第 119條信

　　　賴不值得保護及民法第 182條第 2項前段明知無法律原因之自始惡意

　　　之情事。

（三）歷年來，訴願人每 2個月即申報繳納印花稅，原處分機關於 82年得

　　　知財政部 79年函釋可使用時應已知悉，或最遲於 107年 1月 3日松山

　　　分處發函時即已知悉本件相關情事。原處分應已逾行政程序法第 12

　　　1條規定之 2年撤銷權除斥期間，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規定，

　　　行政機關公法上之請求權因 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另由財政部 75年

　　　函釋及財政部 86年 9月 19日台財稅第 860553562 號函釋（下稱財政

　　　部 86年函釋）觀之，有特約商家須扣除 3次手續費、發卡機構轉收 3

　　　筆手續費之不符金流事實。請求撤銷原處分。

三、查本件前經本府 109年 4月 9日府訴一字第 10961006392號訴願決定：「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90日內另為處分。

　　」其撤銷理由略以：「......五、......本件系爭收據之印花稅納稅

　　義務人究係何者？訴願人究有無收受銀錢？系爭收據是否屬印花稅法

　　第 5條第 2款規定之銀錢收據？本件究應適用財政部 75年函釋，由訴願

　　人貼用印花稅票，抑或系爭收據屬代扣印花稅款項之性質，而得適用

　　財政部 79年函釋，而可酌給其獎勵性質之系爭手續費？遍查全卷除財

　　政部 75年函釋外，並無明確資料可供審究，容有再釐清之必要。因事

　　涉前揭財政部 75年函釋及 79年函釋之關係為何？及本件訴願人究應適

　　用財政部 75年函釋或 79年函釋，而得否合法領取系爭手續費，宜由原

　　處分機關再予釐清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釋後憑辦。又系爭手續費是

　　否係由原處分機關逐年審核後發給訴願人？若是，則原處分機關知有

　　本件撤銷原因之時間為何？亦應由原處分機關再予究明。......」

四、原處分機關依上開訴願決定撤銷意旨，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釋後重為



　　審查，仍審認訴願人為系爭收據之納稅義務人，依財政部 75年函釋意

　　旨，應課徵印花稅，且不適用財政部 79年函釋，而得領取手續費，爰

　　撤銷歷年核發通知函，並請訴願人退還自 90年 1月至 106年 1月領取之

　　系爭手續費及利息，有松山分處 106年 12月 1日北市稽松山甲字第 1064

　　8767700號及 107年 1月 3日北市稽松山甲字第 10748365200號函、訴願

　　人 106年 12月 21日聯卡會計字第 1060001586號函及 108年 6月 3日聯卡會

　　計字第 1080000789號書函、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 108年 5

　　月 23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 1080066674號函、賦稅署 109年函釋等資料

　　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自屬有據。

五、按訴願人接受各發卡機構委託向特約商店收取手續費，並轉付各發卡

　　機構，核屬代收代付款項，應由訴願人開立收據，貼用印花稅票，交

　　付特約商店，作為費用憑證，有財政部 75年函釋意旨可資參照。復按

　　營利事業於付款時，向收款人扣取其所書立銀錢收據應依法貼用之印

　　花稅款，依照印花稅彙總繳納辦法之規定，申請核准彙總繳納所扣稅

　　款者，對徵納雙方均具簡化效益，應予鼓勵，可比照支付代售印花稅

　　票手續費之原則，本於權責酌予發給手續費，亦有財政部 79年函釋意

　　旨可資參照。查財政部 75年函釋係指印花稅納稅義務人，對代收代付

　　之手續費，應貼用印花稅票，繳納印花稅；財政部 79年函釋則係指營

　　利事業向印花稅納稅義務人，為代扣該印花稅款，因可簡化稽徵程序

　　，行政機關可酌給予該營利事業手續費，以資鼓勵。是上開 2函釋所

　　規範之主客體及行為態樣均不同。次查訴願人開立系爭收據予特約商

　　店，為訴願人所不爭執，系爭收據係訴願人受各發卡機構委託，向特

　　約商店收取手續費後，由訴願人開立交付特約商店，作為費用憑證，

　　核屬財政部 75年函釋所指之代收代付款項之應貼用印花稅票性質，尚

　　非財政部 79年函釋所指代扣印花稅款項之性質，自無財政部 79年函釋

　　之適用，而可酌給其手續費，亦有賦稅署 109年函釋意旨可資參照。

　　再查，原處分機關 110年 1月 21日北市稽法乙字第 1103000173號補充答

　　辯書略以，依訴願人網站資料查得，訴願人將帳款扣除手續費後之淨

　　額，撥付至特約商店約定帳戶，並由訴願人書立系爭收據予特約商店

　　，該系爭收據載明手續費金額及手續費轉付發卡機構等字樣，可知現

　　行特約商店請領持卡人消費金額及給付發卡機構手續費流程，與訴願

　　人 75年陳報財政部時所陳明之情形相符，故系爭收據核屬代收代付之

　　銀錢收據，自應由立據人即訴願人依法負繳納印花稅之義務。是原處



　　分機關撤銷依財政部 79年函釋意旨誤發給予獎勵性質手續費之歷年核

　　發通知函，並命訴願人返還系爭手續費及利息，並無違誤。況且訴願

　　人實際有無經手手續費款項，事涉訴願人與發卡機構間之內部作業流

　　程，不影響本件依財政部 75年函釋，係由訴願人代收代付手續費時，

　　開立系爭收據並貼用印花稅票，交付特約商店作為費用憑證之判斷。

六、至訴願人主張其所開立之系爭收據僅係依財政部 75年函釋之要求；訴

　　願人從未申請該獎勵手續費，無行政程序法第 119條信賴不值得保護

　　及民法第 182條第 2項前段明知無法律原因之自始惡意之情事，原處分

　　機關命訴願人返還自 90年至 106年受領之全數款項，並加計 5％利息，

　　違反民法第 182條、行政程序法第 121條及第 131條規定云云。查本件

　　卷附松山分處於 106年 1月 10日收件之使用自製憑證印花稅總繳申報表

　　所示，該表為訴願人自行上網填報 105年 11至 12月之自製憑證印花稅

　　總繳申報，訴願人僅於該表之「代扣繳項目（收受外來憑證代扣取印

　　花稅之憑證）」欄位填報，未於「彙總繳納項目（自行書立之應稅憑

　　證）」欄位填載；是訴願人未於應填載之彙總繳納項目欄位正確申報

　　應納印花稅，而於代扣繳項目欄位填報，有申報不正確之事實，洵堪

　　認定，訴願人自承其他年度月份之情形亦同。復依原處分機關 89年 10

　　月 27日北市稽工乙字第 8901846500號書函之附件「印花稅代扣總繳手

　　續費申請表及收據填寫說明」業已載明「......四、代扣稅額：請參

　　考每期申報之印花稅彙總繳納申報表『代扣繳項目』之稅額，並請勿

　　加計『彙總繳納項目』之金額......」；是訴願人經由該說明應可知

　　悉，代扣繳項目及彙總繳納項目為不同申報款項，申報之填載欄位亦

　　不同。惟訴願人歷次皆將應填載於彙總繳納項目之應納印花稅款項，

　　填載於代扣繳項目，原處分機關乃依訴願人填載內容，據以發給財政

　　部 79年函釋意旨之獎勵性質手續費；是訴願人歷次填載申報行為屬對

　　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而作成行政處分，

　　按行政程序法第 119條第 2款規定，訴願人當無信賴保護之適用；原處

　　分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 127條第 2項準用民法第 182條第 2項規定，命訴

　　願人返還系爭手續費並加計利息 5％之返還範圍，亦無違誤。

七、次按行政程序法第 121條第 1項規定之除斥期間，其始日應予算入，並

　　應依同法第 110條第 1項規定將撤銷決定送達、通知行政處分相對人或

　　使其知悉，否則除斥期間經過後，撤銷權當然消滅；授益行政處分之

　　撤銷，且其撤銷純係因法律適用之瑕疵時，尚非僅以原處分機關或其



　　上級機關可得知悉違法原因時，為除斥期間之起算時點，仍應自有權

　　撤銷之機關確實知曉原作成之授益行政處分有撤銷原因時，起算 2年

　　之除斥期間；有法務部 104年 1月 20日法律字第 10403500120號書函釋

　　示可資參照。查本件松山分處以 106年 12月 1日北市稽松山甲字第 1064

　　8767700 號函，通知訴願人說明其申報印花稅彙總繳納「代扣繳」項

　　目之相關疑義，經訴願人以 106年 12月 21日聯卡會計字第 1060001586

　　號函復松山分處後，松山分處遂以 107年 1月 3日北市稽松山甲字第 107

　　48365200號函告知訴願人，系爭收據依法應繳納印花稅，不得填報於

　　總繳申報表之代扣繳欄位。另原處分機關先後以 108年 6月 27日北市稽

　　機甲字第 1083224491號函及 108年 8月 5日北市稽機甲字第 1083002509

　　號函表示撤銷歷年核發通知函，並命訴願人返還領取之系爭手續費等

　　。嗣原處分機關 108年 8月 5日北市稽機甲字第 1083002509號函經本府

　　以 109年 4月 9日府訴一字第 10961006392號訴願決定撤銷，則原處分機

　　關對本件法律適用是否具有撤銷原因，即屬尚待查明狀況。原處分機

　　關將本件疑義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釋，並經作成賦稅署 109年函釋，

　　原處分機關於收受該函釋時，始確實知曉本件具撤銷原因。原處分機

　　關據賦稅署 109年函釋重新審查後，以 109年 7月 9日北市稽機甲字第 10

　　93224760號函，撤銷歷年核發通知函，並命訴願人將系爭手續費及加

　　計系爭手續費各次領取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一

　　併返還，該函於 109年 7月 13日送達，經查尚未逾行政程序法第 121條

　　第 1項撤銷權及第 131條第 1項公法上請求權之時效規定。

八、末查財政部 73年函釋係指訴願人收受發卡銀行扣除手續費之款項入帳

　　時，免另書立收款憑證，與本件係指訴願人向特約商店收取手續費，

　　轉付各發卡機構，核屬代收代付款項，應由訴願人開立收據，貼用印

　　花稅票，交付特約商店，作為費用憑證之情形有間。又財政部 86年函

　　釋係指其他公司接受各發行信用卡機構之委託向特約商店收取手續費

　　，並轉付各發卡機構者，准參照財政部 75年函釋，且該函釋重申應按

　　代收代付方式處理，開立收據，貼用印花稅票，交付特約商店作為費

　　用憑證，此亦與賦稅署 109年函釋及本件原處分機關對於訴願人向特

　　約商店以代收代付方式收取手續費，應開立收據，貼用印花稅票之認

　　定一致；至訴願人所稱有特約商家須扣除 3次手續費及發卡機構轉收 3

　　筆手續費等情，與本件係處理系爭收據是否符合財政部 75年函釋之爭

　　議無涉。訴願主張各節，均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



　　及函釋意旨，撤銷歷年核發通知函，並命訴願人返還系爭手續費及利

　　息，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九、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郭　介　恒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

1號）


